
《條
例》初稿於今年2月份提交深圳市人
大審議，當中多處提及香港，突出
了深港合作的重要作用，受到外界

高度關注。如借鑒香港法治理念建立相應執法機構；
設立理事會，當中香港理事不少於理事總數的五分之
一；借鑒香港「申訴專員」等機構，創設「監督專員
公署」，接納香港人士擔任監督專員等。

初稿27處涉港 三審稿減至22處
記者發現，《條例》初稿中共有27處提到「香港」

一詞，而最新提交的三審稿中，「香港」一詞減少到
22處。雖然只減少5處，但最受關注的關於成立香港人
士不少於五分之一的理事會內容被刪除。此前提出的
「監督專員公署」也改成由紀檢、監察等部門派駐聯合
組成的「監督機構」。

「監督機構」 取代「監督專員」
對此，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周榮生表示，委員

們對理事會相關規定存在較大爭議，鑒於國家已設立了由
國家發改委牽頭的省部級協調機制，深圳也已設立了前海
開發領導小組，刪除理事會內容可避免決策機構的重迭設
置，影響前海合作區的運轉效率。而將「監督專員」改為
「監督機構」，則是為了適應前海合作區高效統一運作的要
求的同時，最大限度與我國現行的體制相銜接。據悉，雖
然取消了理事會，但草案修改稿增加了授權前海管理局積
極探索專家諮詢委員會等諮詢機構的作用的規定。
前海的法治一直是香港各界，尤其是港企最關注的焦

點。《條例》初稿在前海合作區內設立商事審判機構的條
款中，明確提出鼓勵借鑒香港商事審判經驗，一度被解讀
為對內地司法體制改革的嘗試；不過，三審稿中有關提法
被刪除，改為「依法在前海合作區內設立專門的商事審判
機構，審理有關商事糾紛案件」。

「與港接軌」 改為「與國際接軌」
雖然港味有所變淡，但記者發現，有一些規定在表述上

由借鑒香港換成了國際通行規則。如此前提出的「建立與
香港接軌的企業註冊制度」，被修改為「建立與國際通行
規則接軌的商事登記制度」。

據悉，是次會議將於27日結束，《條例》有望於當天通
過並正式公佈。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表
示，「基本法」的敲定將使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
推進有法律依據，有利於相關具體項目的落地及各階段目
標的實現，推動前海提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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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提交三審的
《條例》中，關於前海管理局職能的轉變也成為外界關注
的焦點。《條例》初稿提出，前海管理局負責前海合作區
經濟、社會和環境事務的管理，並明確深圳市政府各有關
部門非經市政府授權，不得在前海合作區行使職權。但
《條例》三審稿則將前海管理局的職能由「負責前海合作
區經濟、社會和環境事務的管理」，改以經濟建設職能為
主。

規章須符合特區法規
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周榮生表示，前海目前正

處於招商引資和開發建設任務艱巨的起步階段，前海管理
局不宜承擔過多的經濟開發之外的事務。將前海管理局的
職能定位為㠥重於經濟建設，有利於其集中精力搞好體制

機制創新和經濟發展模式創新，從宏觀上推進、把握前海
合作區發展的方向和進程。
此外，「深圳法規經申請批准可不適用於前海」的規定

曾被視為前海立法的「猛料」被媒體爭相報道，全國人大
常委會法工委認為，中國的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應統一
適用，地方性法規、規章是對法律、行政法規的具體化，
是對上位法的具體適用，故不能籠統劃一地排除適用，但
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依法就前海的特別事務作出特
別規定。新的修改草案規定，在不與深圳經濟特區法規基
本原則相違背的前提下，深圳市政府可以指定有關規章、
決定和命令在前海合作區內施行，並報深圳人大常委會備
案。
此外，新的《條例》中有關「過渡期」以及管理局局長

等高級管理人員應公開收入及關聯利益等內容也被刪除。

《條例》五大變化
1 法律適用

此前提出深圳市制定的法規和規章，經申請
批准可不適用於前海；三審稿改為仍適用於前
海，但可提請就具體適用做出決定。

2 職能定位
此前將前海管理局定位為「實行企業化管理

但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公共機構」；三審稿中改
為「履行相應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責的法定
機構」，㠥重於經濟建設。

3 治理結構
此前提出將設置一個類似於企業董事會的理

事會，由副市長兼任主席且香港理事不少於五
分之一；三審稿中相關規定被刪除。

4 監督模式
此前提出由深圳市政府從深港知名人士中提

名監督專員，獨立監督不受非法干涉；三稿中
改為由深圳紀檢公安等部門組成的監督機構。

5 過渡期限
此前有關過渡期的安排單列一章，並明確了

三年過渡期限；三審稿中將相關內容整章刪
除。

前海管理局職能

定位經濟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對於前海《條例》三

審的變動，雖然港味變

淡，但有不少專家認為，

深港兩地體制差距太大，

暫時刪去部分深港合作的

內容，有利於減少爭議，

盡快推進一些具體事務。但希望未來前

海能夠繼續在體制機制方面厲行改革創

新。

深圳大學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深

圳市人大常委魏達志表示，是次修改的

《條例》突出體制創新和經濟主題，保

留了對前海的授權，能夠讓前海靈活地

處理當下一些具體的事務，也為前海今

後的發展預留了足夠的空間，希望未來

在規劃、開發、建設、管理方面能夠加

強深港合作的元素。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

達則表示，希望前海管理局專注經濟發

展的同時，能夠繼續在多方面進行創

新。他指出，前海每平方公里要產出

100億的GDP，一定要土地集約利用，整

個開發、運營、建設的模式都需要創

新。在管理上，前海管理作為法定機構

本身已是創新之舉，但其職能簡化之

後，希望能夠在管理體制方面探索建立

更加透明的管理體制。

規劃凝聚港方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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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被稱為前海「基本法」的《深圳經濟特區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草案)》

(以下簡稱《條例》)日前提交深圳5屆人大

常委會第9次會議進行第3次審議，且有望

於27日獲得通過。記者了解到，是次提交

的《條例》，在前海管理局的職能定位、

理事會、監督專員、土地開發等方面的表

述有了較大改動，此前備受關注的由一定

比例香港人士參與的理事會相應內容已被

刪去。《條例》因此也被指「港味變

淡」，不過，有專家就表示，此次為盡早

落實條例減少爭議，反而利於前海的推

進。

加
強
深
港
合
作
規
劃
未
來
發
展

有望後日通過

■前海以其鄰近香港和珠三角腹地優勢，成為深
圳發展物流業和深港物流合作的關鍵地區，未來
發展前景看好。

■ 2010年12月，唐英年曾率領香港工商代表團考
察前海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資料圖片

■2010年12月，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
劃說明會在香港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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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爭議提速推進 三審修改「港味」變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港珠澳大橋
和廣深港高鐵等涉及粵港項目，香港方面推進的進度不
如內地。在前海的建設中，不少社會人士亦指香港方面
反應冷淡，更擔心前海在金融方面的發展令香港金融中
心的地位受到影響。但有多年來參與前海事務合作的官
員指，事實上今年以來，香港方面高層對於前海的關注
度越來越高，也意識到前海有助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港資企業對於前海有
關事務的參與也十分活躍。
該官員指，前海在產業佈局、制度創新、政策突破，

都充分考慮了香港的利益。香港服務業可以通過前海獲

得廣闊的經濟腹地，對香港產業高端化有直接的幫助。

政商界一直深度參與
他透露，在前海的建設進程中，香港官方一直深度參

與，可以說，前海規劃凝聚香港官方的心血。此外，不
少香港地區的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通過不同渠
道向中央申請政策。
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首席合夥人、深圳市政協委

員龔永德表示，前海對於港企的機遇，好比上世紀80年
代香港製造業到內地一樣，有很大的機會，但希望在人
才引進制度和法律方面做好相應的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前海雖
是《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中粵港合作的重點領域，
但深圳享有特區立法權，對於深圳範圍內的地區的
立法經過深圳市人大審議通過即可，因此前海的
「基本法」也由深圳市人大審議。

據了解，特區立法不同於一般地方性立法，而是
遵守憲法和上位法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根據特
區改革發展的實際，突破法律和行政法規的某些規
定進行立法、變通和優先適用，且只需報請全國人
大備案而不必經過其他中間環節。
此前《條例》初稿規定，深圳市人民代表大會及

其常務委員會頒布的法規，未明文規定適用於前海
合作區的，不適用於前海合作區。深圳大學法學院
憲法與行政法學講師尤樂就曾指出，在法律適用範
圍上，初稿存在㠥「越權」之嫌，深圳行使特區立
法權，固然可以排除本地一些既有法規適用於前海
合作區，也可以在遵循國家法律與行政法規基本原
則的前提下，對法律與行政法規的具體內容作出變
通規定，但無權排除法律與行政法規在前海合作區
範圍內的適用。

深享特區立法權


